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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的权利与义务受制于其对事物的辨别、选择及控制能力，法律据此将其分为不

同类型，当各行其是，即只能行使与其能力相当的权利、履行与其能力相当的义务。我们常说

法律是底线，道德是高尚的法律。道德主体的能力诉求应当要求更高，理应科学设置道德主体

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并在此基础上，将道德主体分为三类: 完全道德行为能力人、限制道德

行为能力人和完全没有道德行为能力人，再赋予其不同的道德要求和评价标准，以助推美丽中

国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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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不让”“扶不扶”“救不救”“捐不捐”等等热议现象，引起学界广泛关注，或归因为“道德智慧”或

“道德悖论”或“道德绑架”或“道德冷漠”问题，这些理论探索为立德树人、道德风尚的提升提供了方法

论的支持。然而，我们却忽略了“好心办坏事儿”“帮倒忙”“心有余而力不足”“好人吃亏小人占便宜”
的问题。就是说，我们的德育和道德评价习惯于站在“替天行道”的道德制高点上，给人一种“你要得太

完美我永远无法给予”、让人望而却步的“道德恐惧感”。我们的德育和媒体舆论对道德层次性与德育

渐进性问题关注不足当是其深层症结所在。

一、道德主体的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的提出

“深入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推进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激励人们向上

向善、孝老爱亲，忠于祖国、忠于人民。”［1］为新时代思想道德建设指明了方向，为审思与消弭道德层次

性与德育渐进性问题提供了遵循。
自我革新是思想理念的与时俱进，是我们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保障性品格，其中包含着自我反省和

反思。反思我们的德育事业会发现，我们习惯于一刀切地使用“高大上”的美德教育要求所有受众，忽

略了人的体能、才能、精神状况、智力状况等差异，就是说我们推行和践行道德原则、规范时片面强调

“君子”“圣人”“至人”等完美人格的角色诉求，而轻视了芸芸众生的道德角色能倾。不同性别、年龄、
精神状况和智力状况的主体的道德选择、道德践行能力，必然受制于其自我控制能力、分析问题能力和

解决问题能力的制约。因而，我们强调法律人格、道德尊严的平等，但并不否认个体差异所致的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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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则就无法构建公平、公正的正义社会。
用道德最高标准实施教育，远离了大众生活实际，使道德教育变为空洞说教，进而消解德育效能; 用

道德最高标准塑造的好人、榜样，显得完美、“高大上”，会让受众高山仰止、望而却步，觉得不可学、学不

来、做不到，产生挫败感，失去了学习兴趣，干脆放弃。用道德最高标准进行道德评价，会让受众对社会

道德做出不切实际的评价甚至给别有用心者抹黑社会以可乘之机。“当看到主流意识形态与特殊经济

力量在形式上处于‘矛盾’之中而人们却不知何时该‘大胆谋利’、何时当‘无私奉献’时，我们自觉困

惑。”［2］实际上，“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

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3］在价值多元的年代，我们认同不同的价值

观念，理应认同不同的道德层次和不同的道德境界，当然应当有主流价值和理想道德境界的导航。道德

的理想是理想化状态中的道德，它是人们的道德向往、道德修养的取向，不等同于现实。邓小平同志曾

经说过:“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时期不行。”［4］一刀切

的教育是违背规律的，直面大众道德层次性落差是构建“围绕学生、关照学生、服务学生”［5］276有效德育

的关键。
在此，可以借鉴法学思维，为了公平正义，追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律体系分层分级地赋予人

们不同的权利与义务，最终达到公平公正的境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以下简称《民法典》) 根

据自然人的年龄、智力状况和精神状况来判定其能否成为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创设了民事主体的“民

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以此作为参照，提出道德主体的“道德权利能力”和“道德行为能力”
理论假设。

二、道德主体的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提出的依据

中华民族“以德治国”的古老文明，蕴含着丰富的伦理智慧、德育经验，为道德主体权利能力与行为

能力的提出提供了坚实的学理基础; 现代法治建设经验尤其是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进程的成就，为道德

主体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的提出给予了方法论启迪。
( 一) 法律依据

法律依据，即法律经验启示。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是法律授予其享受民事权利和负担民事义务

的假设，这种资格假设是民事主体不论其是否参与民事法律关系都普遍享有的，且是权利的假设与义务

的假设的统一。能否将这些假设变成真实的权利和真实的义务，还要看自然人的实际能力。民事权利

能力是人赖以生存和生活的基本条件，伴随人的终身且人人平等，不因民族、性别、身高、胖瘦、职业、理
想、信仰等不同而不同; 民事权利能力是法律赋予自然人的，谁都无权自由转让、谁都无权自主放弃。民

法认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智力会同步增长，民事行为能力也会有所不同。自然人的民事行为能力，指自

然人通过自己参与实践活动而将其权利能力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权利和义务的能力。根据年龄、智力状

态和精神状况的不同阶段及程度，《民法典》将自然人划分为三个类型: 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人、受到限

制的民事行为能力人和完全没有民事行为能力人。一般情况下，精神状况正常的成年人能为自己的行

为负责，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民法典》第 17－18 条规定，年满 18 周岁的成年人为完全民事

行为能力人，还规定虽不满 18 周岁但已满 16 周岁、已经工作且自己的主要生活来源是自己的劳动收入

的自然人被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独立地行使或履行《民法典》中假定的所有权利和义务，且应当独立承

担民事责任。《民法典》总则第 19 条和 22 条规定:“年满 8 岁的儿童”和“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成

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权利和义务都受到限制，不是所有的权利都可以

独立行使，也不是所有的义务都要独立履行，只可以行使与其智力、精神状况相当的权利，履行与其智

力、精神状况相当的义务，其他民事行为应当由其代理人代为行使。《民法典》总则第 20－21 条规定，不

满 8 周岁的儿童和完全不能够辨认自己行为性质和后果的成年人为完全没有民事行为能力人，《民法

典》中所有的权利都不可以独立行使，所有的义务不需要独立履行，所有的民事责任无需独立承担。
法律作为底线道德及追求公正的道义思维，为道德作为高尚的法律之创新提供了方法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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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传统风俗启发

常言道: 童言无忌。小孩的话没有善恶之意，因其涉世未深，缺乏社会经验，不懂人情世故，所以口

无遮拦，天真烂漫，百无禁忌。因而不以成人善恶标准评价他们，即使说了不吉利的话也无妨。
辞旧迎新的春节，万物伊始，人们赋予万事万物以美好期许，赋予一言一行以预兆———预测新一年

的吉凶祸福，由于过分看重其预兆功能，所以禁忌很多。禁忌扫地，扫地的时间、起扫的方位、扫地的顺

序和程序都有严格规定，忌讳哪怕是细微差错; 禁忌倒垃圾，倒垃圾的时间、地点甚至倒垃圾的性别都有

特别规定; 忌讳说不吉利的话，什么“病”“死”“无”“穷”“亏”“凶”等不吉祥的话语不可以说出口; 忌讳

见血，不杀生; 忌讳动用剪子、刀、斧等破坏性工具。大年初一“绝对不能干伤天害理的事儿，不能杀生。
不但不能杀生，还须放生，以积阴德”［6］ 213，“起床后要向长辈、亲友、邻居恭贺新年，说话要讨吉利，忌

讳说‘丧’‘终’‘病’‘穷’‘触霉头’等字眼”［6］209。如此神秘神圣的节日里，却不忌讳儿童的“败俗”的

话语，只是写上“童言无忌”的字符贴于屋子内外。就是说，从不把儿童看作道德践行的主体，并把这些

字符作为昭示和祈祷: 该儿童不具履行这些繁杂义务的资格，不要因其错而积怨，祈愿上苍网开一面，不

因其过而使其遭受祸殃。这些伦理智慧值得汲取。
( 三) 传统德育经验启迪

《礼记·内则》曰:“成童，舞象，学射御。”体能和智能都达到一定水平，便教之以简单的生活经验、
简单的是非观念，学习生存技能。但不要求践行道德礼仪。人到弱冠之年，才被要求践行道德原则与规

范，以礼仪行事，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承担各种道德义务和行使道德权利。《礼记·冠义》曰: “冠者，

礼之始也。”意思是说冠礼是一切礼仪的开始。弱冠是指初长成人，处于弱冠之年，也要明白自己对家

庭、社会及国家的责任、道德权利与义务，应当开始学习践行道德礼仪了，加冠取个“字”( 别名) 标明具

备了道德行为能力。冠礼要戴上三顶帽子，各代表不同的权利和义务: 其一，被赋予参政议政的资格与

权利; 其二，赋予与其权利相应的义务，要担当保家卫国、呵护社稷等社会责任; 其三，担当起祭祀大典的

家族责任。这个年龄阶段仍属于限制道德行为能力人。
孔子也说过，他自己 15 岁之前主要是学习。三十而立，30 岁才有资格独立承担各种道德责任、行

使各种道德权利。但还是因经验不足，显得惶恐、青涩和力不从心，一直锻练摸索到了 40 岁，因积累了

一定的经验才渐进佳境而不惑，从容应对各种道德考验，游刃有余地摆脱各种道德困境。《论语·为

政》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 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

逾矩。”孔子认为而立之年才是完全的道德行为能力主体的年龄底线，如果而立之年不能立德、立事则

被看作耻辱的事。
随着时代的进步，当今人的成熟年龄远比古人要早，道德教育当贯穿于各个年龄阶段，教育内容渐

次深化。教育者应当依据受众的心理发展特点与规律，实施错位培育与引导。“以受教育的不同年龄

阶段实行不同内容及形式的德育”［7］，并提出不同年龄的行为标准以适应不同受众的不同发展诉求。

三、道德主体的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的内涵

道德就是告诉受众“应当为”什么和“不应当为”什么，“为”自然与道德主体的体能、心智和精神状

况相关联。应该依照青少年生理心理发展规律，渐次地、分门别类地引导与培育，不应当一刀切地任意

拔高道德标准，因为无论是应当就必须“为”还是不应当就必须“不为”，都将为自己的“为”“不为”承担

难以承受之后果。反过来，所有的道德原则、规范，尤其是美德也相应地给予其践行主体的资格限定，让

道德主体各得其所，为可为且能为之事; 同样，担当其应当担当且能够担当得起的行为后果，才能助推良

好道德风尚和和谐文明社会的构建。
( 一) 道德主体的权利能力的内涵

道德主体的权利能力是指自然人获得道德利益、道德评价等权利和履行道德义务的资格，权利能力

不是实在的权利和义务，而是一种资格的设定。是人有尊严的生活、获取人生意义的前提。其一，正因

为有了道德权利资格的假设，才有行使道德权利的可能，爱与被爱、施恩与感恩、关怀与被关怀、施舍与

被施舍等善行才能正常实施。同时，也就自然获得了处于道德困境、道德劣势之中时请求道德援助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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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分享他人善举成果的权利。其二，正因为有了道德义务履行的资格假定，人们也就有了为维护社会、
国家和他人利益，伦理和谐及“类”的尊严而出手给予那些道德困境、人生境遇中的同类以帮助的机会。
其三，道德主体权利能力的设定，赋予人们以道德评价的资格，道德评价是指人们依据已有的善恶标准

对自己和他人的言行做出善恶评价并表达出自己的褒贬态度的过程，道德评价可推动道德建设。
( 二) 道德主体行为能力的内涵

道德主体行为能力是指道德原则确认道德主体通过实际的道德活动，获取道德权利和道德义务的

资格，即道德主体通过实践将道德权利和道德义务的假设转化为真实的权利和义务的道德践行活动能

力。道德践行活动是需要一定的体能、智力支撑的，还与道德主体精神状况相关。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其一，完全没有道德行为能力人。小学生之前的儿童，生理心理发育不健全，对事物把控能力及行

为后果分析能力缺位，没有独立行使道德权利和独立履行义务的资格。了解简单的善恶标准，知道“应

当”“不应当”简单的日常生活行为规范即可。时刻准备着，只是在路上、在做准备，重在培养正确道德

观念、道德意识和道德情感。不强制要求他们履行道德义务，可以行使纯利型道德权利———分享道德成

果，获得道德援助及道德监督评价权利。必要的道德义务由监护人代为履行。如果产生什么道德行为

后果也无需独立承担。我们应该树立“孩子永远都是道德的”教育观念，即不要用成人的道德标准给孩

子们贴标签、横加指责，只需要耐心引导、晓之以理。譬如“让不让”———敬老爱幼，要敬老又要爱幼，道

德主体不是儿童也不是老人，二者都是“被让”的对象，儿童不需要也没有能力“让”———因为他们本身

就是被呵护的对象。践行的主体是成年人，年轻的父母长辈做出榜样，培养孩子们“长大后我也成了

你”的道德信仰即可。每每父母带孩子坐公共交通工具，遇见需要帮助的老人或孩子总是主动热情地

让位子，且被帮助的人也能够适时地表示感激之情，“久久为功”———潜移默化中就“养成”了孩子们“敬

老爱幼好”“敬老爱幼光荣”“将来我也让位子”的善良意识。善良的种子总会开花结果———当自己有足

够的能力时，会自然而然地“让出自己的位子给需要帮助的人”。
其二，限制道德行为能力人。中学生和没有完全丧失分析判断能力的成人属于此列，其道德权利及

其道德义务都理所当然地受到限制，只能部分地践行。他们已经有了一定的是非判断水平，基本上可以

预测其道德活动的意义和后果。然而，中学生尚处于“弱冠之年”，教师和家长要善于引导和鼓励他们

在明辨是非善恶基础上，做到“能出手时就出手”———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好事———即与其体力、智力、精
神状况相当的道德行为之事，行使可以行使的道德权利、履行可以履行的道德义务。“让不让”就不是

问题，应当积极履行“让”的义务、传承中华美德。一些不具有危险性、紧迫性的道德情境应当“勇为”，

不为就是不道德的且当受到批评与谴责，自己要独立承担“不为”的后果。但不鼓励中学生贸然应对那

些具有一定危险和有一定紧迫感的道德事件，“《江苏省奖励和保护见义勇为人员条例( 草案) 》将‘不

顾个人安危 ’表述从条款中删除”［8］是有科学性和道义性意义的。如果《中小学生守则》不规定备受争

议的“见义勇为，敢于斗争，对违反社会公德的行为要进行劝阻”等内容，赖宁或许会是另一种人生

结局［9］。
其三，完全道德行为能力人。大学生及其他领域的成人。体能健全、心智完善，所有的道德权利都

可以独立行使，所有的道德义务都必须独立履行，所有的道德行为后果都要独立承担。要培养他们的道

德智慧，勇敢而不鲁莽，尤其是面对具有紧迫性、危险性和具有特殊专业技能诉求的道德困境，不可以贸

然出手，强调“见义智为”。“救不救”量技而行，不会游泳不要下水救人;“扶不扶”量能而行，如果不具

有专业救护知识技能，就不可乱扶乱救，有人遇车祸压断了一条腿，医护人员救助可以接上，外行一揉一

搓，可能从此就失去一条腿，外行者能做的就是保护现场、拨打 120; 对于歹徒行凶事件要量力而行，可

以通过暗自录像、拨打 110 来帮助受害者; 对于“碰瓷”现象要量智而行，先冷静判断，再留下证据，最后

施以援手。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公交让座”现象，有些长辈、老人倚老卖老，粗暴地强迫学生让座———
这种道德行为是不善的。从培育下一代人来讲，“霸道”“恃强凌弱”是反面榜样，潜移默化中，孩子长大

后也学会了“霸道”; 道德权利滥用———用不道德的方式行使道德权利，会破坏道德自身的美好形象，让

人敬而远之。从社会和谐角度说，破坏伦理公平———老人上车买票是顾客，学生买票上车也是顾客，顾

客权利平等，让座靠自觉自愿，强迫他人让座是不公平、不和谐的音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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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美德，人人都有足够的自律，人人都遵守规范，我们不需要警察，不需要人权，不需要制度，

不需要法律，甚至不需要国家，等等。”［10］完全道德行为能力人、限制道德行为能力人和完全没有道德

行为能力人都应当像“孔子重视行孝循礼，但以礼力相称、切实可行为要”［11］一样，各司其职、各担其

分，行使其各自可以行使之道德权利、履行其各自应当履行且有能力履行之道德义务，可以规避“好心

办坏事儿”“二次伤害”“连累家人”“英雄流血还流泪”等不良后果; 也可以消解因为主体不合格的“不

为”而遭廉价道德围攻产生的负能量影响，助推道德绑架事件的消弭。这一切都可以倒逼道德理念、方
法的裂变，创新德育，“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和针对性，满足学生成长发展需求和期待。”［5］277真正

做到因材施教。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

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7: 43．
［2］ 朱有志．经济道德层次论［M］．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 1．
［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9 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9: 99．
［4］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 第 2 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3: 146．
［5］ 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M］．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
［6］ 万建中．禁忌与中国文化［M］．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1．
［7］ 王银娥．基础教育: 德育的最佳时期［J］．西安文理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6( 3) ．
［8］ 刘洪超．遇车祸推开同学，受重伤右眼失明 少年救人为何不是“见义勇为”［N］．人民日报，2014－11－24( 14) ．
［9］ 赵平．见“义”当如何为［N］．中国教育报，2015－01－09( 06) ．
［10］ 田海平．美德之城的空间正义之维: 从城市生命伦理及其“场域发生”看［J］．深圳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9( 1) ．
［11］ 陈以凤．孔子孝道思想的理性意蕴［J］．唐都学刊，2021( 1) ．

［责任编辑 王银娥］

Analysis of Moral Subjects’Capacity for Right and Behavior

ZHAO Ping
( Research Center of Marxism / Institute of Ethics and Moral Education，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241002，China)

Abstract: People’s rights and obligations are subject to their ability to distinguish，choose and control things．
According to this，the law divides them into different types． When they go their own way，they can only exer-
cise the rights and perform the obligations equivalent to their ability． We often say that the law is the bottom
line and morality is the noble law． The ability demands of moral subjects should be much higher，and the right
ability and behavior ability of moral subjects should be scientifically set． On this basis，moral subjects should
be divided into three categories: people with full capacity for moral behavior，people with limited capacity for
moral behavior and people without capacity for moral behavior，and then they are endowed with different moral
requirements and evaluation standards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a beautiful China．
Key words: new era; moral subjects; capacity for moral right; capacity for moral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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